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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开放数据和公共部门
信息再利用指令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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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有利于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积极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公共数据开放利用，多个

地方出台了有关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地方规章和法规条例，但国家层面尚缺少针对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法

律法规。与我国相比，欧盟持续发布和修订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相关指令，加快促进数字经济领域技术创新。

梳理了我国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相关做法，分析了欧盟开放数据和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指令的主要内容，

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对我国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相关启示，希望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政策

法规和机制、推动我国公共数据深度共享和有序开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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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of open access to public 
data in the European Union

Abstract
Open access to public data contributes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early stage, China 

actively introduced relevant policies to guide the openness and utilization of public data, and many local regulations 

issued relevant loc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But the national level has not yet issued relevant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openness and utilization of public data. Compared with our country, the European Union is continuously issuing 

and revising directives related to open access to public data,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relevant practices of open access to public data in China were sorted out, and the main direc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U’s open data and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reuse directives were analyzed. Combing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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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situation, the relevant enlighten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open access to public data in China were put forward.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to further improve the open access policies, regulations, and mechanism of public data, promote 

the deep sharing and orderly opening of public data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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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

展，数据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变革、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加强对

公共数据的开放利用，有助于加速释放数

据红利，对于推进国家大数据战略实施、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助力数字经济

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数据开放利

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1]，是

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优

化产业结构。

公共数据对于公民、企业和其他组织

参与公共社会生活和公共 决策有重要意

义，欧盟各国拥有的数据信息资源的经济

价值早在2002年就超过了680亿欧元[2]，

且欧 盟各国长期致力于开发蕴 藏巨大潜

力的公共数据。早在2003年，为了有效获

取公共部门的数据，推动公共部门信息再

利用，欧盟出台了专门的法规《欧洲议会

和理事会关于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的第

2003/98/EC号指令》（以下简称《指令》）[3]，

并分别在2013年[4]和2019年[5]根据最新发

展动态进行了修订完善，该指令作为欧盟

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指导性法规文件，对

欧盟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也在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放

利用的相关工作，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为了

借鉴欧 盟在公共 数 据 开放利用方面的经

验，推动我国公共数据有序开放、深度共

享，本文对《指令》的主要内容进行深入分

析，并结合我国相关工作背景，提出推动我

国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相关建议，以期推

动我国公共数据的有序开放。

1  欧盟《指令》的主要内容

欧盟委员会与相关方协商，从适用性

和绩效的角度评估和审查了之前的运作情

况，根据评估结果，认为有必要在欧盟层

面采取行动，2019年4月欧盟批准了对《欧

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

的第2013/37/EC号修正指令》的再次修改

建议，并将其更名为《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关于开放数据和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的第

2019/1024号指令》[5]，为了发掘公共部门

信息潜力，将适用范围从单位、机构以及公

共资金资助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组

织和其他文化遗产机构等国家、地区和地

方层面的公共部门机构的信息利用，扩展

至《关于水、能源、运输和邮政服务部门实

体采购的指令》中所界定的对水利、能源、

运输 和邮政等由公共机构主要资助或控

制机构的数据利用[6]。《指令》的发布旨在

消除欧盟内部公共市场中数据开放使用方

面已有的和新出现的障碍，从法律体系上

紧跟数字技术发展，并进一步刺激数字创

新，为开放数据和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提

供法律框架。

欧盟将开放数据定义为可供任何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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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任何目的自由使用、再利用和共享的具

有开放格式的数据，并将公共部门信息再

利用定义为以个人或商业为目的对公共部

门机构持有的数据信息进行利用。《指令》

基于欧盟和国家准入制度，在不影响关于

保 护个人 数 据的欧 盟和国家法律的前提

下，以促进开放数据的使用及产品和服务

的创新为目标，鼓励为个人或商业目的广

泛提供并开发利用公共部门信息，最小化

或消除法律、技术或财政的限制，促进经

济运行体和公众的信息流通，在促进信息

交换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鼓励以分析

挖掘开放数据的新方法为基础，开创和发

展新的信息服务。

欧盟《指令》的核心内容由总则、再利

用要求、再利用条件、非歧视和公平交易、

高价值数据集和最终条款6章组成，共21条，

确定了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执行机构，明确

了开放数据收费原则，提出了开放数据格

式及接口要求，规范了开放数据专有权授

予机制，并通过试点推动高价值数据集的

开放利用。

1.1  确定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执行机构

欧盟重视《指令》的应用实施效果，

加强数 据开放及开发利用的组织机制建

设。为了便于欧 盟《指令》的应用实施和

效果评估，欧盟采用授权的方式，明确执

行欧 盟《指令》权 力的组 织 及 其 相关职

责。在组织机构方面，由欧洲议会及理事

会授权，欧 盟委员会 负责推动公 共 数 据

开放及开发利用的应用和服务，开放数据

和公 共部门信息开发 利用委员会协助欧

盟委员会 开展工作。在 组 织机 构职责方

面，欧盟委员会负责依法修改、发布开放

数据清单和高价值数据集以及相关接口，

发布和更 新各成员国标准 规范、数 据集

和收费情况，评估和审查《指令》的实施

效果和绩效，发布开放数据和公共部门信

息开发利用成熟度 报告，推动、促 进、监

督公共 数据开放政策在欧盟各成员国的

应用。

1.2  明确开放数据收费原则

针对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收费的问题，

欧盟采用多种方式给出收费原则。一是引

导公共数据低成本开放，欧盟指出开放数

据应该免费，但允许收取复制、提供和传

播公共数据产生的成本费用，以及消除个

人 数 据隐私、为保 护商业 机 密而采 取的

措施所产生的成本费用；二是在保障相关

单位权益的基础上引导公共数据开放，对

于公共事业单位和需要自主创收的公共部

门，应按照客观、透明和可核查的标准进

行数据定价，欧盟成员国应在网上公布该

类公共部门机构的名单；三是针对大学图

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机构，可以考虑合

理的投资回报，以保证此类公共部门的发

展；四是符合规定的高价值数据集和研究

数据应该免费开放。

1.3  提出开放数据格式及接口要求

标准的数 据格式 对于 开放 数 据满足

独立于 开发平台以及互 操作性等要求至

关 重要，标准的 接口是实时 获 取动态 数

据从而释放经济价值的基础，因此，欧盟

《指令》提出开放数据格式及接口要求。

在数据格式方面：一是在可能和适当的情

况下，要求以可开放、可机读、可查阅、可

查找 和可重 复使用的 数 据格式，通 过电

子手段 提 供开放 数 据及其元数 据；二是

要求开放数据格式和元数据都符合正式

的 标准；三是要求 提 供附有相关元数 据

的数据资产清单供在线查阅。在接口要求

方面，欧盟《指令》提出应在遵守欧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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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标准协议的前 提下通 过开放的应用程

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提供数据，并在必要时以

批量下载的方式提供公共数据用于开发

利用。

1.4  规范开放数据专有权授予机制

欧盟的公共数据开放是非歧视和全公

开的，并且重视知识产权及数字文化资源

的保护。欧盟规定，公共部门在制定文件的

再利用原则时，应遵守欧盟和国家竞争规

则，尽可能避免它们与私营伙伴之间达成

排他性协议。然而，为了提供具有普遍经

济利益的服务，在利用特定公共部门文件

时可能需要专有权。欧盟《指令》对专有权

的授予做了明确规定。一是开放数据原则

下应向市场中所有可能的使用者开放，持

有开放数据的公共部门或公共事业单位不

得授予使用者专有权；二是对于因涉及公

共利益、知识产权或数字文化资源而必须

授予专有权的情况，欧盟《指令》规定了此

类专有权的公开机制、审查机制及时限，以

保证公共数据的流动性与开放性，体现了

公共数据开放与开发利用的公平性。

1.5  开展高价值数据集开放试点

为了引导公共数据开放与开发利用，

欧盟制定了高价值数据集的专题类别清

单，并面向公共数据应用潜力构建高价值

数据集，进行数据开放试点应用。一是规

定高价值数据集应满足机器可读、API获

取、必要时批量下载等要求；二是高价值

数据集以免费提供为基本原则（除公共事

业单位持有的特定高价值数据集以外），

消除公共数据的开发利用门槛，保障高价

值数据集应用的便捷性；三是围绕社会经

济和环境效益、创新服务支撑、用户（特别

是中小企业）收益、产业创收等方面，构建

高价值数据集评估维度，确定高价值数据

集范围；四是规定高价值数据集动态更新

机制，定期修订高价值数据集，以反映技

术和经济的发展。

2  我国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情况

目前，我国对于“公共数据”的界定源

自国务院办公厅2020年印发的《公共数据

资源开发利用试点方案》，公共数据资源

是由政务部门和公共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

职或生产活动中生成和管理的，以一定形

式记录、存储和传输的文字、图像、音频、

视频等各类可机器读取的数据，法律另有

规定或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安全、商业机

密、个人隐私等的数据除外。与此同时，我

国相关法律政策和标准规范还给出了政务

信息资源、政务数据等相关定义。2016年，

国务院印发《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

办法》，提出政务信息资源是指政务部门

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以一定

形式记录、保存的文件、资料、图表和数据

等各类信息资源，包括政务部门直接或通

过第三方依法采集的、依法授权管理的和

因履行职责需要依 托政务信息系统形成

的信息资源等。2020年，我国发布了《信

息技术 大数据 政务数据开放共享 第1部

分：总则》国家标准，其给出的政务数据定

义为各级政务部门及其技术支撑单位在履

行职责过程中依法采集、生成、存储、管

理的各类数据资源。从定义看，与政务数

据相比，公共数据范围更大，其除了政务部

门的数据外，还包括公共企事业单位的数

据；与信息资源相比，数据资源则更加强调

可机读。为了表述方便，本文统一使用“公

共数据”的表述，其范围包括政务部门的

数据等。

2022047-4



147FORUM   论坛

2.1  国家层面加强统筹布局

在政策方面，2018年1月，中共中央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

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

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公共信息资源开

放试点工作方案》，确定在北京、上海、浙

江、福建、贵州开展公共信息资源开放试

点工作，重点开放信用服务、医疗卫生、社

保就业、公共安全、城建住房、交通运输、

教育文化、科 技创新、资源能源、生态环

境等领域的公共信息资源。2020年3月，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

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研究

建立促进企业登记、交通运输、气象等公

共数据开放和数据资源有效流动的制度

规范，给出了推动公共数据开放的重点领

域。此外，公共 数据开放 还被写入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其

中提出“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安全有序

开放”“优先推动企业登记监管、卫生、交

通、气象等高价值数据集向社会开放”“开

展 政 府 数 据 授 权 运 营 试 点，鼓 励 第 三

方 深化 对公 共 数 据的 挖掘利用”等相关

要求。

在法律方面，2019年4月，为了保障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法治政府，国务

院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提出在数量和质量上提升政府公

开数据，加大政府信息等公共数据的公开

力度，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政府信息公开

的需求，解决遇到的突出问题，并要求各

级人民政府加强政府信息资源的规范化、

标准化、信息化管理，同时加强互联网政

府公开平台的建设。2021年6月，我国颁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对政务

数据安全与开放做出明确规定，提出按照

规定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务数据，并要求

国家制定政务数据开放目录，构建统一规

范、互联互通、安全可控的政务数据开放

平台，推动政务数据开放利用。

在标准方面，2020年4月，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信息技术 大数据 政

务数 据 开放 共 享  第 1部 分：总则》《信

息技术 大数据 政务数据开放共享 第2部

分：基本要求》《信息技术 大数据 政务数

据开放共享 第3部分：开放程度评价》等

相关标准，从数据资源、平台设施、应用成

效、管理制度和安全保障等几个方面对公

共数据开放进行了规范。2020年6月，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

厅机要局、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

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六部门

印发《国家电子政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围绕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公共信息资源开

发利用、电子文件、“互联网+政务”等重点

工作，提出了相应的标准子体系框架及建

设重点。

2.2  地方层面加快机制探索

近 年来，我国各地 区 主要 从 政 府 规

章、法 规 条 例和标准的维度 积极开展 公

共 数据开放与开发利用相关探索。根据统

计，截至2021年7月1日，我国已出台了29部

公共数据开放的相关地方性法规和政府

规章[7]。

在政府规章方面，上海市、浙江省等

地先 行探索，推动公 共 数 据 开放 利用。

2018年10月，上海市出台《上海市公共数

据和一网通办管理办法》[8]，以促进“一网

通办”为契机，明确管理机构，引导公共数

据集中统一管理。2019年8月，上海市又出

台了《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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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动公共数据开放与利用为目标，涵盖

了总则、开放机制、平台建设、数据利用、

多元开放、监督保障、法律责任等内容，提

出要建立完整的数据开放标准和规范，明

确相关管理权限和义务。2020年6月，浙江

省发布《浙江省公共数据开放与安全管理暂

行办法》[10]，旨在通过设立规章制度，解决公

共数据开放过程中面临的管理体制不畅通、

数据开放范围小、开放数据质量低、个人信息

保护不充分以及部门追责风险等问题。

在法规条例方面，深圳市、上海市、浙

江省等地纷纷出台相关条例，在地区范围

内夯实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法律基础。2021年

7月，深圳市发布《深圳经济 特区数 据条

例》，设计了公共数据治理的顶层框架，提

出构建公共数据管理体系，建设以城市大

数 据中心为核心的公共 数 据运营管理机

制。此外，《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明确

了公共数据的收费机制，公共数据应当在

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平等开

放，不得收取任何费用。2021年11月，上海

市发布《上海市数据条例》，明确了公共数

据开放利用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尤其强

调了对公共数据的及时归集义务和及时更

新义务，并要求制定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

理办法。2022年1月，浙江省发布《浙江省

公共数据条例》，针对公共数据专门立法，

对公共数据开放目录的建设进行了详细的

规定，并明确了对禁止开放、受限开放和无

条件开放的公共数据的具体要求。

在标准方面，2019年，山东省发布了

《公共数据开放 第1部分：基本要求》《公

共数据开放 第2部分：数据脱敏指南》《公

共 数 据 开放 第3部分：开放评 价指标体

系》，用于支撑山东省各级政务部门的数

据开放工作。2020年1月，上海市专门成立

了公共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上海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和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的共同指导下，围绕“采集、归集、治理、

应用、安全、运营”的数据全生命周期，加

速推进公共数据标准化，打破部门“数据孤

岛”，实现互联互通，先后发布了《公共数据

共享交换工作规范》《公共数据“三清单”管

理规范》《公共数据中台建设规范》《公共数

据归集更新频率要求》等地方标准。此外，四

川省、江西省、贵州省等地也开展了相关标准

化工作，以支撑公共数据开放利用。

3  欧盟与我国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情
况比较

3.1  欧盟通过立法构建公共数据顶层
指引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欧盟委员会认

为公共部门信息对数字 化创新具 有深刻

影响，欧盟《指令》于2003年发布，2013年

和2019年分别做了修订，然而欧盟已经意

识到相关指令已经不能适应实时获取动

态开放数据、扩大开放数据范围、处理排

他性约定、明确收费原则等新的需求。为

了持续推动公共部门信息开放利用，欧盟对

《指令》又做了重新修订，目的是跟上数字

技术发展，促进数字化创新。我国自2004年

起陆续出台《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工作的若干意见》《公共信息资源开放试

点工作方案》《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

市场化配 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等 政 策文

件，间接地引导公共数据的开放与开发利

用。然而相较于欧盟，我国缺乏公共数据

开放的专门性法律法规，无法将公共数据

开放通过立法形式转变为一项强制性的法

定义务，现行政策法规中公共数据开放与

开发利用的范围、权责等不清晰、不明确，

公共数据开放和开发利用与个人信息保护

和隐私保护之间存在的冲突亟待解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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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数 据拥有部门面对以上问题存 在“不

敢”开放、“不愿”开放的现象。

3.2  欧盟以可操作性为前提加速开放
利用

欧盟《指令》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一

是对数据开放机构开放数据以及数据使

用者申请获取数据给出了具体规程，明确

规定了开放数据范围、对开放数据申请的

处理方式、开放数据格式和接口要求、收

费原则、开放数据清单和门户链接、开放

数据专有权等，数据开放机构和数据使用

者可参照执行。二是指定执行机构，欧盟

明确规定了欧盟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的权

限范围，有利于《指令》的推动执行。我国

公共数据开放与开发利用缺少普适化的实

施细则，目前多以区域政务数据开放共享

方式实施，缺少统一的公共数据开放利用

基础设施，政府通过购买数据服务、授权

企业开发运营、政企合作开发运营等“基

于合约、一事一议”的形式实施，使得公共

数据开放与开发利用成为个例，公共数据

开放平台缺乏统一性。此外，公共数据开

放与开发利用缺少评估和绩效审查，缺少

开放数据和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的统一标

准，现有的《信息技术 大数据 政务数据 

开放共享 第1部分：总则》等相关标准应用

实施规模不足，各地推动公共数据开放与

开发利用相关工作的动力不足。

3.3  欧盟基于高价值数据集助力应用
创新

欧盟《指令》提出高价值数据集开放

与开发利用试点示范。一方面高价值数据

集的试点示范易于显现公共数据开放与开

发利用的效果，有利于推进《指令》的落地

实施，统一模式并逐步带动其他数据集的

开放与开发利用；另一方面，高价值数据集

的试点示范易于扶持大量数字化创业企业

和中小企业，推动欧盟数字技术进步，促进

欧盟数字经济发展。相比之下，我国公共数

据开放与开发利用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缺

乏基于价值的数据类别划分及应用价值评

估，未从全行业的角度统筹考虑高价值数据

集对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

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公共数据开放与开发利

用模式，各地区公共数据开放与开发利用程

度不平衡，在疫情防控等公共事件发生时跨

区域数据流通、集成困难，预测和防疫效果

不佳。

4  对我国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启示

我国与欧盟均在2000年初开始由应用

部门主导推动政务信息资源等公共数据的

开发利用[11]。相较于欧盟，我国具备更加广

大的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市场，但欧盟通过

欧盟开放数据战略、《非个人数据自由流动

条例》《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等数据法规

积累，形成了体系化、实操性强、可落地的

政策体系和实施细则，加速推动公共数据

开放与开发利用。建议我国借鉴欧盟经验，

从政策机制、收益机制、标准支撑、授权运

营、试点应用等方面着手，构建符合我国

发展情况的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机制。

4.1  加强顶层设计，健全公共数据开放
利用政策法规

欧 盟 通 过制定《指令》，明确了授权

组织机构，扶持了大量数字行业的创业企

业、中小型企业，推动了欧盟数字技术的进

步，对欧盟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

的作用。建议充分发挥政府的统筹协调作

用，加强政策法规引导，明确相关机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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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公共数据开放及开发利用意识，盘活数

字经济，发挥公共数据开放在国家治理中

的重要作用。一是从立法层面制定公共数

据开放及开发利用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公

共数据开放和开发利用的责任和义务；二

是明确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主管部门，并

充分利用促进大数据发展部际联席会议等

协调机制，统筹推进公共数据开放与开发

利用工作；三是鼓励地方在国家相关政策

法规的基础上探索出台实施细则，推动建

立落地性强、可操作性高的公共数据开放

利用法律体系。

4.2  体现数据价值，完善公共数据开
放利用收费机制

欧盟《指令》对公共数据开放收费方

式进行了区别。一方面以低价开放为原则，

基于边际成本鼓励公共数据开放与开发利

用；另一方面特例特办，面向特殊公共部门

机构、特殊场景，给予相关公共部门机构

以利益维护。建议我国借鉴欧盟数据开放

的收费思路，对公共部门机构进行区别分

类，以免费或低价开放为整体原则，同时充

分考虑部分公共部门机构、公共事业单位

的营收需要和发展需求，合理构建公共数

据开放收费机制。

4.3  重视标准建设，夯实开放数据格
式及接口标准

欧 盟建议 通 过电子手段 提 供 公共 数

据及其元数据，并要求数据格式和元数据

都应符合正式的开放数据标准，同时提供

相应的API以满足公共数据的批量下载需

求。目前，我国公共数据开放领域尚无数

据格式、元数据及接口方面的国家标准，

建议从便于数据传输和开发应用的角度，

加快公共 数 据 开放与开发利用标准化建

设。一是加强标准研制，围绕数据价值较

高的重点领域，率先开展开放数据格式、

元数据及接口等方面的标准研制；二是在

标准研制过程中充分做好试验验证，防止

标准与公共数据开放及开发利用工作“两

张皮”；三是搭建公共数据标准化服务平

台，对外提供各领域公共数据字典，指导

各地区、各领域加快推动公共数据的开放

与开发利用。

4.4  促进数据流动，明确公共数据开
放利用授权机制

欧盟在保护知识产权、数字文化资源

的基础上，规范开放数据专有权机制，体

现了数据开放的公平性与一致性。建议借

鉴欧盟的模式，明确我国公共数据权属界

定和授权机制。一方面，相比个人数据和企

业数据，公共数据主要利用国家资源进行

采集管理，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属性，可以

从立法层面明确公共数据权属，例如《深

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就曾在征求意见稿

中提出，公共数据权属归国家所有[12]；另

一方面，要加快建立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架

构、授权运营程序及管理制度，加快规范公

共数据在开放过程中的使用、监管要求，保

障公共数据开放的流动性与公平性。

4.5  加强试点应用，建立高价值公共
数据开放利用试点

欧 盟围绕《指令》要求，评 估 构建高

价值数据集，并以高价值数据集为试点，

推动公共数据的开放与开发利用。建议我

国学习借鉴欧盟的成熟做法，选择重点行

业，围绕公共数据开放政策及相关机制建

设，加强试点建设，形成我国公共数据开

放与开发利用模式。一是围绕我国数字经

济的发展特点，制定高价值数据集行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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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并采取动态更新机制；二是结合高价值

数据集行业清单，依据相关政策及机制，开

展重点行业公共数据开放与开发利用试点；

三是建立公共数据开放与开发利用效果评

估机制，围绕是否能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和创新服务等方面进行定期评

估，促进公共数据开放与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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